
影像授權同意書 
 

本人同意無償授權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使用本人/隊伍報名參與「2021 ACTION!

雄耀演 全國戲劇短片比賽」之肖像與影片內容，授權內容如下： 

一、 同意將著作財產權授權以進行編輯、改作、重製、發行、永久公開播送、

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及散布等利用。 

二、 同意因影片利用之目的及方法，於公務需要、標示有困難或不違反社會慣

例者，得省略本隊伍之名稱或姓名。 

三、 同意因公務需求或受限於版面、技術等之必要，得調整著作之內容。 

四、 授權不限區域、不限時間及不限次數。 

 

本人保證本影片有授權利用之權利，且影片中所提供的一切影像、服裝、音樂、

背景或其他著作，均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，如有衍生之法律

責任或糾紛，由本人/隊伍自行承擔，均與該局無關。 

 

本人/隊伍選定代表人代為簽立同意書，代為行使所有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。 

 

 

隊伍名稱： 

立同意書人/隊伍選定代表人： 

身分證字號/護照號碼： 

簽名： 

 

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